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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協助農業用地申請用電之農業使用認定相關事項

及執行說明（更新版） 

相關事項 執行說明 備註 

一、申請農業用

地 用 電 須

認 定 農 業

使 用 之 目

的及性質 

(一)為達源頭管制違規接電，遏止農業用地新

增未登記工廠之政策目的，經濟部依工廠

管理輔導法、電業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

制規則等法規予以函示，針對使用農業用

地申請用電之案件，申請人須依申請用電

之目的，出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容許使用

之許可文件，台電公司始可核准供電。 

(二)針對申請農業用地用電供農業用途使用，

依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，部分使用雖屬

免經申請許可之項目(如農作、造林或苗圃

等)，惟為配合執行前開政策，由各鄉(鎮、

市、區)公所農業單位(簡稱公所)於台電公

司之用電申請登記單之備註機關記載農業

用地現況有無作上開農業使用，係基於協

助民眾進行申請用電法規認定之作業，故

非屬行政處分。 

- 

二、查認申請用

電 之 農 業

用地範圍 

(一)以整筆農業用地進行現況使用情形之查認

作業。 

(二)針對申請用電之同一筆農業用地範圍內，

除種植作物外，如尚有其他非農業使用情

形之處理方式，請參見第七項之執行說明。 

- 

三、無須協助農

業 使 用 認

定 之 申 請

用 電 案 件

類型 

下列案件類型由申請人檢附核准或佐證文件，

直接向台電公司申請，無須至公所認定： 

(一)依法申設農作產銷、林業、自然保育、水

產養殖(除養殖用地作養殖池)、畜牧等農

業設施，取得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

使用同意書。 

(二)依法申請興建農舍，取得之建築物使用執

照。 

(三)為享有農業動力用電優惠，向縣市政府申

請核發農業動力用電證明文件等。 

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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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事項 執行說明 備註 

(四)既有已與台電公司簽訂用電契約之養殖

戶，因養殖需求(如養殖魚種轉換、養殖設

備增設等)需變更契約增加用電量時，由漁

民簽立切結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漁貨交

易，或魚苗、飼料、養殖設備購買證明等)，

該文件得視為佐證文件。 

(五)屬承租台糖或國有土地之情形，如已獲台

糖公司或主管機關同意作農作或造林等農

業使用，且以租約限制作該農業使用者，

該租約得視為佐證文件。 

(六)屬政府機關申請農地接電案件類型。 

(七)農業用地申請空地、堆置場等非農業用途

使用之用電案件，係由台電公司告知申請

人需檢具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使用

之相關文件。 

(八)同一筆農業用地已依第(一)款或第(二)款

條件完成接電，欲再申請接電者： 

1.屬使用既有電表增設用電，或增加契約容

量案件，申請人得逕向台電公司申辦。 

2.屬須新設電表之案件，得由台電公司邀集

公所會勘認定續處。 

四、林業用地、

國 土 保 安

用 地 等 農

業 用 地 申

請 接 電 之

處理 

(一)該類農業用地屬素地情形作林業使用，原

則應無申請接電之必要，故不予受理接電。 

(二)林業設施使用部分，應申請取得容許使用

同意文件後，逕向台電公司申請接電。 

- 

五、須協助認定

農 業 用 地

申 請 用 電

之案件 

符合下列情形之農業用地，且無第三項已有相

關佐證文件者，始由公所協助於台電公司之用

電申請登記單備註欄內予以記載： 

(一)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附表 1

規定，屬免經申請許可細目之使用，例如

農作、造林、苗圃或養殖池(限養殖用地)

等使用。 

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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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事項 執行說明 備註 

(二)搭建免經申請容許之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

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。 

(三)都市計畫農業用地作上開 2類使用者。 

六、農業使用現

況之認定 

(一)針對用電申請登記單上申請人填寫之種植

作物品項作判斷，並得至現地查看有無從

事農作物種植或生產使用。 

(二)倘現況屬翻土待耕、待供水灌溉而尚未種

植農作物之情形，得針對該時節農作物常

態性之農事作業過程判斷申請接電之需求

或是否具合理性，依個案認定為作農業使

用。 

(三)基於簡政，亦得就申請人申請用電之農業

用地勾稽近期已有農業天然災害災情查

報、對地綠色環境給付及農業保險等資

料，作為認定現況有無作農業使用之依據。 

請參見本會 109

年11月20日函附

件二用電申請登

記單備註欄填寫

範例(修正版) 

七、針對申請用

電 之 同 一

筆 農 地 範

圍 內 有 其

他 非 農 業

使 用 情 形

之處理 

(一)申請用電之同一筆農業用地範圍內，除種

植作物外，如尚有設施或建築物、堆置物、

障礙物或鋪設柏油、水泥等情形，公所得

於用電申請登記單備註欄內，另補充說明

上開實情及請申請人至台電公司續申請用

電時補附相關核准文件。 

(二)經公所查認申請用電之農業用地現況如屬

非農業使用情形，得另通報縣市政府農業

單位，並移請地政或都計單位依區域計畫

法或都市計畫法規定處理。 

請參見本會 109

年11月20日函附

件二用電申請登

記單備註欄填寫

範例(修正版) 

八、公所協助認

定 之 作 業

程序 

(一)申請人領取申請用電相關登記(申請)單後

填妥，並向台電公司提出用電申請。 

(二)由台電公司針對農業用地擬作農業用途使

用之新設或增設，或涉用途變更之復電及

過戶等案件，且無前述相關許可或佐證文

件，由台電公司各區營業處於登記(申請)

單背面備註欄敘明「本件農業用地申請用

電用途，係供種植○○作物、造林、苗圃、

養殖用地作養殖池，或農業相關如翻耕等

1.公所得製作申

請表及掛文號

之方式，予以收

文處理。 

2.如有前述農業

用地進行翻耕

之情形，得依個

案認定結果，註

明本件係作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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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事項 執行說明 備註 

使用，惟無相關佐證文件，爰請洽詢公所

(農業單位)」等文字。 

(三)申請人持台電公司申請用電登記單(蓋有

台電公司騎縫章)、用電位置標示圖，以及

依申請用電規定應檢附之其它文件影本，

向用電所在地之公所農業單位洽詢，以協

助進行農業使用之現況認定。 

(四)公所收件後，對於農業使用現況之認定結

果，在前開登記單影本背面備註欄，敘明「本

件農業用地有(或無)作種植○○作物、造

林、苗圃、養殖用地作養殖池，或農業相關

如翻耕等使用」，並由公所人員簽章及註明

日期，以利申請人續向台電公司申請用電，

並供該公司評估用電需求之參考。 

(五)公所協助現勘查認及複查之案件，由公所

登載於農地管理資訊系統，並保留個案紙

本資料供後續運用。 

業使用。 

3.公所簽章得以

代表農業單位

或公所之圓戳

章，或簽名等方

式處理。 

九、公所複查結

果 倘 有 非

農 用 情 形

之 處 理 原

則 

(一)公所審認為農地農用且經台電公司完成送

電之用戶，經複查作業發現農地作非農業

使用，應報請縣市政府農業單位處理。 

(二)縣市政府農業單位針對前款農地接電案件

經公所複查結果，已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

定者，應移請地政或都計單位依區域計畫

法或都市計畫法規定處理。 

(三)縣市政府農業單位將前款複查結果，副請

台電公司依電業法相關規定，要求違規用

電或轉供用戶限期改善。 

依區域計畫法、非

都市土地使用管

制規則及未登記

工廠停止供電供

水作業程序辦理。 

十、台電登記單

備 註 欄 得

載 明 之 其

它 相 關 事

項 

公所得於台電公司用電申請登記單之備註欄內

補充說明，本件係供申請農業用地用電涉及農

業使用現況認定之文件，不得供其他如貸款、

農保或稅賦減免等申請事項使用。 

- 

 


